
宜蘭縣壯圍鄉婦女生育補助津貼實施辦法修正總說明

    原宜蘭縣壯圍鄉婦女生育補助津貼實施辦法經本所於100年 1月1日公布施

行，並於114年 5月19日修正。為鼓勵生育及落實婦幼福利政策、減輕家長育兒負

擔，提高生育補助金額，茲修正本辦法第二、三、四、七、九條，此次修正重點如下：

第二條 修正阿拉伯數字為中文六，以符法制用語，並增訂特殊情形之處理辦法。

第三條 修正申請期限應於新生兒出生日起算及阿拉伯數字為中文一以符法制用語，

並修正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第四條 修正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出生之新生兒依胎次補助、訂定

       胎次補助金額及修正阿拉伯數字為中文一、二、三以符法制用語；民國一百

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含)前出生之新生兒，適用舊辦法規定補助，並新

增胎次計算之規定。

第七條 修正申覆期限阿拉伯數字為中文三十以符法制用語。

第九條 本辦法修正條文奉核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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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壯圍鄉婦女生育補助津貼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下列兩條件皆符合者，得申
請發給本補助：
(一)新生兒之父母雙方或一方

設籍本鄉達六個月以上
者。

(二)新生兒出生(初設)戶籍登
記為本鄉，且申請時仍設
籍本鄉者。

前項第一款所稱設籍本鄉達
六個月以上者，係指以新生
兒出生日起算前六個月，居
住期間未中途遷出者；中途
遷出又遷入者，應重新起算。
若新生兒之父母皆因死亡、行
方不明(附警察協尋單)或受
監護宣告致無法申請時，得
由親屬自行合意推派之新生
兒監護人或三親等內血親提
出申請，且該親屬之設籍不
受前項第一款限制，惟新生
兒仍須符前項二款之規定。
申請人如有因疫情等不可究
責之特殊情形，得經本所專
案審核。

第二條
下列兩條件皆符合者，得申請
發給本補助：
(一)新生兒之父母雙方或一方

設籍本鄉達6個月以上
者。

(二)新生兒出生(初設)戶籍登
記為本鄉，且申請時仍設
籍本鄉者。

前項第一款所稱設籍本鄉達6
個月以上者，係指以新生兒出
生日起算前6個月，居住期間
未中途遷出者；中途遷出又遷
入者，應重新起算。若新生兒
之父母皆因死亡、行方不明(附
警察協尋單)或受監護宣告致
無法申請時，得由親屬自行合
意推派之新生兒監護人或三親
等內血親提出申請，且該親屬
之設籍不受前項第一款限制，
惟新生兒仍須符前項二款之規
定。

一、修正阿拉伯數字為中
文六。
二、增訂特殊情形之處理
辦法。

第三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新生兒之
父母其中一方或監護人，應
於新生兒出生日起算三個月
內[新生兒若於國外(含大陸)
出生者，應於新生兒出生日
起算一年內]，檢附申請人身
分證、印章、郵局存摺、戶籍謄
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  含記事欄  
位  )  及新生兒初設戶籍等證明
文書，第二胎  (  含  )  以上者，  
應另檢附新生兒父母所生各
胎次子女之新式戶口名簿  (  含  
記事欄位  )  ，以證明新生兒之  
胎次，至本所申請，逾期視
為放棄權利。代理人須另檢附
代理人身分證、印章並填寫委
託書。

第三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新生兒之父
母其中一方或監護人，應於生
育後三個月內[新生兒若於國
外(含大陸)出生者，應於生育
後1年內]，檢附申請人身分
證、印章、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及新生兒初設戶籍等證明
文書，至本所申請，逾期視為
放棄權利。代理人須另檢附代
理人身分證、印章並填寫委託
書。

一、修正申請期限應於新
生兒出生日起算。

二、修正阿拉伯數字為中
文一以符法制用語，並
修正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第四條
凡自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
日起出生之新生兒，經本所
書面審核為符合申請資格
者，其生育補助津貼如下：
第一胎新生兒補助新臺幣三

第四條
經本所書面審核為符合申請
資格者，每位新生兒發放補
助新臺幣參萬元整。

一、凡自民國一百十五年
一月一日起出生之新生
兒修正依胎次補助、訂定
胎次補助金額。

二、為符合法制用語，將
阿拉伯數字均修正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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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整、第二胎新生兒補助
新臺幣四萬元整、第三胎新
生兒補助新臺幣五萬元整、
第四胎  (  含以上  )  新生兒補助  
新臺幣八萬元整。
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  含  )  前出生之新生兒，  
符合第二條申請資格者，補
助新臺幣三萬元整。
胎次之計算，以戶籍登記同
一父母所生之子女為計算基
準；收出養之子女不予計入。
新生兒為未經生父認領之子
女者，以第一胎核計。

文數字，並新增胎次計
算之規定。

第七條
申請人對核定結果如有異
議，得自本所通知日起三十
日內，檢附申覆書及相關事
由之證明文件，向本所提出
申覆。

第七條
申請人對核定結果如有異議，
得自本所通知日起30日內，
檢附申覆書及相關事由之證明
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覆。

為符合法制用語，將阿
拉伯數字修正為中文數
字。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修正條文經奉核後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
一日施行。

※配合條文修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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